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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

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王运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陈文灏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41,510,871,326.71 35,052,841,282.35 18.42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资产

7,971,366,880.63 7,919,489,581.59 0.66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3,400,874,767.81 3,253,165,355.86 4.54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11,094,044,795.78 11,152,965,308.37 -0.53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利润

609,585,546.28 897,234,676.71 -3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47,941,867.97 894,152,239.30 -38.72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

%

）

7.4120 12.0937

减少

4.6817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2849 0.4193 -32.06

稀释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2849 0.4193 -32.0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112,65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

全称

）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

司

0 916,646,315 42.84%

无 国有法人

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

限公司

0 403,465,793 18.86%

无 境外法人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

0 171,474,696 8.01%

无 国有法人

唐建华

462,400 16,622,639 0.78%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

限公司

0 9,006,489 0.42%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

台湾

)－

自有资

金

3,560,262 3,560,262 0.17%

未知 未知

彭洁芳

3,280,100 3,280,100 0.1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缪春敏

61,400 3,219,890 0.1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

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0 3,000,000 0.14%

未知 未知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

量化核心证券投资

921,779 2,814,479 0.13%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916,646,315

人民币普通股

916,646,315

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403,465,793

人民币普通股

403,465,793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71,474,696

人民币普通股

171,474,696

唐建华

16,622,639

人民币普通股

16,622,639

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9,006,489

人民币普通股

9,006,48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台湾

)－

自有资金

3,560,262

人民币普通股

3,560,262

彭洁芳

3,280,100

人民币普通股

3,280,100

缪春敏

3,219,890

人民币普通股

3,219,890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

心证券投资

2,814,479

人民币普通股

2,814,47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第一名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是本公司控

股股东

；

第二名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

第五名中国电能成套设

备有限公司和本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关联公司

，

中国电力投

资集团公司是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和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其余七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与本公司无关联关

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

未知该七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今年前三季度，受上海地区用电量下降和区外来电大幅增长的双重压力

影响，公司业绩较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下滑，今年1-9月，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净利润6.10亿元，同比下降32%。 公司业绩下降的原因分析如下：

1、今年三季度，受气温同比降低和市场需求下降影响，上海地区用电量较

去年同期大幅下降（1-9月同比下降4.29%，其中：7-9月同比下降12.52%），

而区外来电同比大幅增长（1-9月同比增长23.54%，其中：7-9月同比增长

28.31%），导致上海统调发电量同比大幅减少（1-9月同比下降16.95%，其中：

7-9月同比下降39.05%）。 受此因素影响，公司存量电厂业绩和投资收益同比

大幅下降。

2、随着公司新建项目的不断推进以及新并购项目纳入公司合并范围，今

年1-9月，公司融资规模同比增长，财务费用有所上升。

公司将积极应对上述不利因素，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一是，继续加快发展步伐，扎实推进高效清洁能源发电项目。 今年1-9

月，公司新投产及并购项目增加发电量约32亿千瓦时，在上海地区用电量下降

和区外来电大幅增长的双重压力影响下，公司合并口径发电量完成226.67亿

千瓦时，仅同比下降约3%。

二是，公司将进一步强化电力市场营销，积极争发有效电量；进一步提高

设备可靠性，根据发电市场的变化趋势合理安排检修，通过提高各电厂的机组

利用小时数和机组负荷率，争取更多的发电量；进一步加强对标管理，努力降

低综合厂用电率，向电厂科学化管理要效益。

三是，通过进一步加强燃料管理，今年1-9月，公司累计标煤价同比下降

约5%；同时，压缩各项成本费用，进一步提高单位发电效益。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

期限

是否有履

行期限

是否及时

严格履行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解决同业竞

争

中国电力投资

集团公司

1

、

对于今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

司在上海地区有权开发

、

投资

、

建

设

、

经营管理的发电项目

，

本公司

拥有优先开发权

。

2

、

在本公司存续期间

，

若中国

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及其控制的法

人或者其他经营实体从事了与本

公司经营范围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导致本公司的利益受损

，

中国电力

投资集团公司将承担相应的责任

。

2003

年

9

月

5

日

否 是

其他承诺 其他

中国电能成套

设备有限公司

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

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2013

年

8

月

28

日至

2014

年

8

月

27

日

是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

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3.5.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

（

+/-

）

上海电力设计院

有限公司

新设公司

，

参股

-1,000,000.00 1,000,000.00

中电投财务有限

公司

新设公司

，

参股

-141,200,000.00 141,200,000.00

安徽芜湖核电有

限公司

新设公司

，

参股

-28,000,000.00 28,000,000.00

上海禾曦能源投

资有限公司

新设公司

，

参股

-3,000,000.00 3,000,000.00

阿拉尔市新沪热

电有限公司

新设公司

，

参股

-23,400,000.00 23,400,000.00

江苏八菱海螺水

泥有限公司

新设公司

，

参股

-8,240,000.00 8,240,000.00

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新设公司

，

参股

-14,500,000.00 14,500,000.00

盐城市恒利风险

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公司

，

参股

-5,325,000.00 5,325,000.00

中能电力燃料有

限公司

新设公司

，

参股

-900,000.00 900,000.00

中能燃料配送有

限公司

新设公司

，

参股

-4,000,000.00 4,000,000.00

合计

- -229,565,000.00 229,565,000.00

3.5.2职工薪酬准则变动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要求，公司正在测算该准则的

影响。

公司名称: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运丹

日期:2014年10月30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600021

编号：临

2014-38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 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

于 2014年10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到董事 14�人，实到董事 14�人，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一致同意，形成决议

如下：

一、同意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该议案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10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二、同意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该议案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14年，财政部新发布和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

《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

等八项会计准则。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上述准则自2014年7月1日起施行。

公司于2014年7月1日执行新准则要求， 根据新准则规定对长期股权投

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进行了调整。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具体如下：

1、长期股权投资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要求，公司将持有的不具

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可计量

的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会计科目，并进行追溯调整。

2、职工薪酬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要求，公司正在测算该准则的

影响。

3、财务报表列报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要求，公司修改了财务报

表列报。 该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的意见

函》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就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的意见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上

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对公司2014年第七次

临时董事会中审议的《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发表意见。 公司董事

会已经向我们提交了有关本议案的相关资料，我们审阅了所提供的资料，在保

证所获得资料真实、准确、完整的基础上，基于独立判断，发表以下意见：

根据财政部2014年修订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公司于2014年7月1

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根据新准则规定对长期股权投资、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等进行了调整。

我们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

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

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

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公司独立董事：夏大慰、邵世伟、于新阳、皋玉凤、金明达、徐菲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600021

编号：临

2014-39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监事会

于 2014年10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到监事 6�人，实到监事 6�人，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经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一致同意，形成决议如

下：

一、同意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该议案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10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二、同意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该议案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14年，财政部新发布和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

《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

等八项会计准则。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上述准则自2014年7月1日起施行。

公司于2014年7月1日执行新准则要求， 根据新准则规定对长期股权投

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进行了调整。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具体如下：

1、长期股权投资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要求，公司将持有的不具

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可计量

的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会计科目，并进行追溯调整。

2、职工薪酬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要求，公司正在测算该准则的

影响。

3、财务报表列报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要求，公司修改了财务报

表列报。 该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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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近期， 由公司与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及土耳其合作方共同投资组

建的土耳其EMBA发电有限公司， 获得土耳其能源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胡

努特鲁燃煤电厂工程建设预许可证书（证书号：?N/5260-7/03134），标志着

项目开发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

土耳其EMBA发电有限公司由公司、 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及土耳

其合作方按50.01%：2.99%：47%比例共同出资， 胡努特鲁燃煤电厂工程为其

在当地开发的首个项目，建设规模为2台66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

同时，该项目将是中土两国建交以来，中国企业在当地的最大直接投资，

获得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已于今年3月获得国家发改委的项目备案证明文件

（发改办外资备字[2014]39号）。

该项目发电效率高、能耗排放低，建成后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和竞

争能力，对公司加快推进“走出去” 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

项目的建设进程，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Joseph� Tcheng（陈寿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James� Michael� Rice（大米）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Wong� Ing� Lee（黄永利）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

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879,546,287.23 2,061,574,889.79 -8.83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资产

1,484,497,272.44 1,624,407,443.79 -8.61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90,875,920.18 -389,343,962.81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278,259,884.19 488,941,016.09 -43.09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利润

-139,910,171.35 34,599,806.84 -50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43,596,257.56 -98,567,386.73

不适用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

%

）

-9.00 1.88

减少

10.8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286 0.071 -502.82

稀释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286 0.071 -502.82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率 说明

货币资金

124,961,179.37 252,762,123.98 -50.56%

主要系本期支付所致

应收票据

23,171,187.17 42,797,776.02 -45.86%

主要系到期解汇及结转所致

应收账款

46,394,887.00 112,540,114.85 -58.77%

主要系本期收回欠款所致

预付款项

25,352,649.70 11,473,435.79 120.97%

主要系本期预付促销费所致

其他应收款

8,826,419.23 2,780,511.30 217.44%

主要系本期公司提前发放

10

月工资所致

工程物资

2,941,588.28 100.00%

主要系新增用于修建

、

制作固定资产的材料物

资所致

应付票据

39,004,321.99 8,850,000.00 340.73%

主要系本期通过银行承兑汇票的支付方式增加

所致

应付账款

119,575,718.65 187,391,477.00 -36.19%

主要系本期支付所致

预收款项

30,094,277.44 9,552,598.78 215.04%

主要系经销商预付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7,450,737.56 11,799,627.98 47.89%

主要系主要系公司工资支付时间为次月初

；

以

及计提的前

3

季度绩效工资

，

将于年末按绩效考

核情况发放

应付股利

900,306.45 1,972,437.55 -54.36%

主要系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成都兴千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清算注销时支付所致

预计负债

6,580,178.00 11,406,297.00 -42.31%

主要系冲回计提的预计损失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变动比率 备注

营业收入

278,259,884.19 488,941,016.09 -43.09%

主要系市场环境变化

，

高档白酒行业进入调整

期

，

销售量减少及产品结构变化所致

营业成本

87,929,489.91 129,930,379.99 -32.33%

主要系市场环境变化

，

高档白酒行业进入调整

期

，

销售量减少及产品结构变化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37,491,266.32 55,153,854.74 -32.02%

主要系市场环境变化

，

高档白酒行业进入调整

期

，

销售量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187,702,095.18 277,854,442.47 -32.45%

主要系本期加强对费用的管控所致

财务费用

-1,304,691.00 -2,374,406.01 45.05%

主要系收到的利息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127,443,671.28 -100.00%

主要系上年转让了成都聚锦商贸有限公司的股

权所致

营业外收入

5,538,124.95 49,273,426.26 -88.76%

主要系本年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623,343.34 4,213,698.55 -85.21%

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对外捐赠

200

万以及本期

冲回预提的合同违约金所致

所得税费用

-22,547,237.01 32,225,334.00 -169.97%

主要系本年销售量减少

，

产生的应纳税所得额

相应减少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根据公司酒业未来总体发展规划，经2011年1月27日召开的公司六届董事会2011年第一次临

时会议以及2011�年2�月15�日召开的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决定在成都邛崃"中

国名酒工业园"内投资实施公司新产品开发基地及技术改造项目。

2011年3月，公司取得该项目的立项批复，并于2011年8月成立成都水井坊酒业有限公司（本公司全

资子公司），负责该项目的建设及后期生产经营工作。 截止2013年12月31日，该工程的曲酒项目一期一

区已完工，已完成预转固并投入使用3.1亿。

因宏观形势及市场情况发生较大变化， 经2013年7月23日召开的公司七届董事会2013年第六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决定暂缓邛崃新产品开发基地及技术改造项目建设。

目前公司正进行与项目暂停相关的后续工作。

(2)� 2013�年 10月2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编号：成稽调查通字

131009号)，因涉嫌证券违法违规，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2014年9月12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结案通知书》（编号： 结案字

[2014]1号），四川证监局决定对公司不予行政处罚，本案结案。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9月13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载的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稽查结果及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及2014年9月27日刊载

的公司《关于根据四川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进行自查并整改的报告》。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1）控股股东在股改时的承诺

承诺主体：控股股东四川成都水井坊集团（原全兴集团）有限公司

承诺内容：在股改方案实施后的10年内的任意时点，不通过减持使其对本公司的持股比例低于

30%。 如水井坊集团违背该项承诺，在该项持股比例以下出售股票的全部收入直接划归本公司所有（四

川成都水井坊集团有限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所做出的特殊承诺除该事项尚在履行期间外，其余承诺

均已履行）。

承诺披露时间：2005年12月19日

承诺履行情况：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至本报告披露日，四川成都水井坊集团有限公司未

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相关方在《要约收购报告书》中所做的承诺

承诺主体：收购人Diageo� Highlands� Holding� B.V.及公司实际控制人Diageo� plc（帝亚吉欧）

承诺内容：

关于关联交易

为维护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收购人及帝亚吉欧承诺，在本次股权转让及要约收购完成后，其将尽

一切合理努力，确保：

1）水井坊与帝亚吉欧集团之间的任何关联交易均符合适用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且

2）水井坊与帝亚吉欧集团之间的任何关联交易均履行合法程序，并按照适用法律的要求及时进行

信息披露。

关于同业竞争

为维护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收购人及帝亚吉欧作出如下承诺：

本次股权转让及要约收购完成后，在帝亚吉欧仍为水井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下，帝亚吉欧及其控制

的关联方将不在中国境内直接或间接设立从事与水井坊的白酒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的公司或实体；或

直接或间接持有该等公司或实体的控股权或控制该等公司或实体的董事会、决策权或管理权，但由帝亚

吉欧或其控制的关联方与水井坊合资成立、且由水井坊控制的该等公司或实体除外。

虽有上述规定，在本次股权转让及要约收购完成后，且在帝亚吉欧仍为水井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下，如果帝亚吉欧或其控制的关联方设立的、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或直接或间接控制董事会、决策权或管

理权的公司或实体（由帝亚吉欧或其控制的关联方与水井坊合资成立、且由水井坊控制的该等公司或实

体除外）在中国境内从事的业务与水井坊的白酒业务存在竞争，则帝亚吉欧或其控制的关联方将在水井

坊提出异议后自行或要求相关公司或实体尽快将相关与水井坊的白酒业务相竞争的业务或资产按市场

公允价格转让予独立第三方，前提是，在适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应给予水井坊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

买权。

承诺披露时间：2012年3月22日

承诺履行情况：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为应对行业和市场的变化，公司正积极进行营销网络、产品线、销售渠道、团队架构等方面的调整，

以搭建新形势下最佳的发展平台。 受此影响，预计公司全年累计净利润仍为亏损。 本年度完成此项平台

搭建工作后，公司有望恢复良好的发展态势。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公司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

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本公司2013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在关于职工薪酬、财

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方面，自

2014�年 7�月 1�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 由于新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

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及本期经营成果、现金流量金额产生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3.5.1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

北京清源德

峰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本公司对北京清源

德峰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5%

的股权投资

0 -5,000 5,000 0

合计

- 0 -5,000 5,000 0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

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本公司2013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公司名称: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Joseph� Tcheng（陈寿祺）

日期:2014年10月28日

股票代码：

600779

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临

2014-028

号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2014年第三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召开通知

及相关材料于2014年10月18日发出，送达了全体董事。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

人。 会议的召集、通知、召开时间、地点、方式及出席人数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

有效。 公司9名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于2014年10月28日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10月30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刊载的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依照财政部颁布的相关制度的规定，对公司会计政

策进行了变更，并对涉及的业务核算进行了追溯调整。 修订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

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公司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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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监事会

2014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七届监事会2014年第三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召开通知

及相关材料于2014年10月18日发出，送达了全体监事。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5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5

人。 会议的召集、通知、召开时间、地点、方式及出席人数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

有效。 公司5名监事以通讯表决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于2014年10月28日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

经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谨慎审核，监事会据所知事实认为：

（一）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

（二）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

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三）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没有发现参与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10月30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刊载的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或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具体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

和调整，是符合规定的，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实施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O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600779

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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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按照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司会计政策进

行的相应变更。

2.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以及本年度中期报告的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净

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日期：2014年7月1日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国家财政部于2014�年1月26日起相继颁布或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

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

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会计准则。根据财政部的要求，新会计准则

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实施，本公司自 2014�年 7�月 1�日起执行

上述七项新会计准则。

2014�年 6�月 20�日财政部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进行了修订，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当在 2014�年度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本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2014�年 7�月 23�日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三）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

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四）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在2014年1月26日起陆续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第

9号、第30号、第33号、第37号、第39号、第40号、第41号等八项准则和2014年7月23日修改的《企业会计

准则—基本准则》。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采用财政部在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相关准则及有关规定。

2014�年 10�月 28�日，公司召开七届董事会2014年第三次会议及七届监事会2014年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通知》要求，公司将持有的

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可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按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处理，将该类权益性投资重分类调整至“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进行计量。 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调整内容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长期股权投资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本公司对北京清源德峰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5%

的股权

投资

-5,000 5,000 -5,000 5,000

合计

-5,000 5,000 -5,000 5,000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和“长期股权投资 ” 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对本公司2013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

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相关情况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

量、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自2014年7月1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

与披露。由于新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及本期经营成果、现金流量金额

产生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颁布的相关制度的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并对涉及的

业务核算进行了追溯调整。 修订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是

符合规定的，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

四、上网公告文件

（一）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公司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有关事项的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